
通告 

（第一號） 
 
1）直至 2004年 9月 27日所得的資料，以下流動固網電話網絡商可於 2004年

10月 18日後，為已成功登記 992緊急短訊的人士提供 992緊急短訊求助服
務。 

 
ａ）流動電話網絡商 

 香港流動電話公司－CSL（“One 2 Free”and“1010”） 
 和記電訊有限公司－Hutchison（“Orange”and“3G”） 
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－Smartone 
 匯亞通訊有限公司－Sunday 
 華潤萬眾電話有限公司－Peoples 
 新世界流動電話有限公司－New World 

 
    ｂ）固網電話 

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－PCCW Limited 
 
2）所有成功登記人士，將會在指定時間內收到授權提供 992 緊急短訊服務的電
訊公司發出以下的通知短訊： 

 
〔992登記或更新資料完成。勿覆此短訊。緊急救援請發 992短訊 Registration 

completed。Emergency-Call 992〕 
 
（註：如未能在指定時間內收到上述短訊。請聯絡登記機構，作出跟進。） 

 
3）如果由警方發出給求助人士的確定或跟進短訊未能即時成功傳送〔例如：求
助人士的訊息收件箱已儲滿短訊、求助人士當時位置並無網絡覆蓋或在網絡擠塞

的情況下〕，有關短訊只會透過系統在及後的兩小時內不斷嘗試發出。兩小時後，

系統會中止發放該短訊，以免引起不必要誤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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